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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鐵路管理局 112年度交通部服務獎評獎實施計畫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 年 12 月 30 日發社字第 1111302394 號函頒 

112 年 1 月 12 日交秘字第 1110040284 號函訂定 

壹、依據： 

一、國家發展委員會 111 年 12 月 30 日發社字第 1111302394

號函頒「第 6屆政府服務獎評獎實施計畫」。 

二、交通部 112年 1月 12日交秘字第 1110040284號函訂定訂

定「112年度交通部服務獎評獎實施計畫」。 

貳、評獎目的 

推薦本局服務品質績優單位參加「交通部服務獎」評審。 

參、評獎對象及項別 

一、適用單位：本局一級單位、直屬機構及所屬各級單位、

車站。 

二、評獎項別：依評獎目的聚焦服務內涵提報參獎，自行就

下列項別擇一參獎。 

項 

別 

數位創新

加值 

鼓勵各機關(構)運用數位創新策略及措施，有效

增進經濟發展及就業機會，促進資源有效利用。 

1.連結政府及民間巨量資料，公私協力解決民眾
關切問題。 

2.運用人工智慧、物聯網、區塊鏈等數位科技，

創新為民服務模式。 

3.民生攸關之政府申辦業務，推動整合跨機關業

務流程，提供民眾線上便捷服務。 

社會關懷

服務 

鼓勵各機關(構)關注服務對象社會經濟背景多

樣化，解決年齡、性別、族群等因素所造成之服

務機會落差不均等現象，有效促進社會包容及社

會資源衡平使用。 

1.因應地域特性與服務需求，提供在地化、客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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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關懷服務。 

2.透過法規調適及流程簡化，務實解決服務或公

共問題。 

3.運用公私協力或結合民間資源，落實關懷服

務。 

 

肆、本(112)年度本局於「數位創新加值」或「社會關懷服務」

項別擇一參獎單位並成立「服務獎輔導小組」，成員如下： 

一、數位創新加值： 

由本局主任秘書擔任召集人，企劃處副處長擔任副召集

人，由運務處（2員，其中 1員為負責為民服務承辦科）、

主計室（1員）、資訊中心 （1員）及企劃處(2員)等單位

指派業務熟悉之科長、專員（或相當層級人員）擔任委員。 

二、社會關懷服務： 

由本局主任秘書擔任召集人，企劃處副處長擔任副召集

人，由運務處（2員，其中 1員為負責為民服務承辦科）、

主計室（1 員）、資訊中心（1 員）及企劃處(2 員)等單位

指派業務熟悉之科長、專員（或相當層級人員）擔任委員。 

三、另視實際情況得外聘專家學者，以適時輔導車站或局內參

獎單位，參加「交通部服務獎」暨行政院「政府服務獎」

評獎。 

伍、服務獎評審標準： 

數位創新加值類及社會關懷服務類： 

評核項目共計4項：創新性（30分）、效益及影響（40分）、

可持續性（15分）及擴散應用(15分)，4項評核項目成績加總

後總分最高為100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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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核項目 評核內容 

創新性 

（30分） 
服務策略或措施有別於現行作法。 

效益及影響 

（40分） 

服務策略或措施對服務對象產生正面

影響，或解決公眾關注的重大問題。 

可持續性 

(15分) 

服務策略或措施具有可持續性，且達

成預期成果。 

擴散應用 

(15分) 

服務策略或措施具有可學習、推廣或

應用價值。 

合計 100分 

捌、服務獎實施方式： 

一、數位創新加值類或社會關懷服務類： 

運務處每年推薦 1 個一等以上績優車站或本局推薦單位

擇一，參加「交通部服務獎」評獎。 

二、作業時程－數位創新加值類或社會關懷服務類： 

作業項目 時程 

受推薦參獎機關(構)提送參

獎申請書 
112年2月18日前 

「交通部服務獎」評審 112年2月下旬至4月上旬 

輔導獲獎機關(構)參加「政府

服務獎」事宜 
112年4月中旬至下旬 

推薦參加「政府服務獎」 112年5月1日至11日 

※以上作業時程得視實際狀況予以調整 

三、評獎作業（推薦參獎） 

（一）交通部相關業務單位自由參獎；交通部所屬各機關(構)

（含其各級機關、構）則至多以提報2個名額參獎為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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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。另倘有機關(構)符合預算員額（含約聘僱及臨時人

員）30人以下者，得外加1個推薦名額。 

（二）推薦方式及應備資料： 

1.本局參獎單位應提出「參獎申請書」電子檔（相關編製

情形將納入評分考量，參獎申請書內容及體例詳如「112

年度交通部服務獎評獎實施計畫」），於 112 年 2 月 18

日前由企劃處一次彙送所有參獎資料至交通部（檔案大

小不超過 30MB），逾期或補件均不予受理。 

2.申請書應自行撰寫，請勿委託專業團體代擬，倘有違反

前開情事經查證屬實，取消參獎資格或撤銷獲獎資格。 

四、服務獎評獎獎勵標準：（以不重複敘獎為原則） 

（一）獲「政府服務獎」：首長（主管）及主要承辦人員，

記大功 1次，其他有功人員、主管（上級）單位輔導

有功人員，依相關規定辦理敘獎。 

（二）獲「交通部服務獎」：首長（主管）及主要承辦人員，

記功 2次，其他有功人員、主管（上級）單位輔導有

功人員，依相關規定辦理敘獎。 

（三）本局獎勵方式： 

1.獲交通部推薦代表交通部參加「政府服務獎」－數位

創新加值類或社會關懷服務類，參獎單位主管及承辦

人員、有功人員，依交通部服務獎規定辦理敘獎，另

頒發該單位獎勵金 2萬元整。 

2.未獲「交通部服務獎」獎項－數位創新加值類或社會

關懷服務類，參獎單位主管及承辦人員記嘉獎 2 次，

另有功人員依相關規定敘獎。 

玖、經費：數位創新加值類或社會關懷服務類參獎經費部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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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運務處及企劃處各自籌編，以專款專用方式支援參獎車

站或本局推薦參獎單位。 

拾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修正。 


